第6屆農金獎作業程序
壹、目的：為使農金獎各項作業順利進行，以促進農業金融政策宣導執行成效，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二、主辦單位：全國農業金庫
  三、協辦單位：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臺灣省農會、臺灣省漁會
參、組織架構 

  一、農金獎委員會
    （一）組成：置委員9至15人，由農業金融局（以下簡稱農金局）局長或指派專人擔任召集人，主辦單位董事長擔任副召集人，農委會相關單位、協辦單位代表及專家學者若干人共同組成。

    （二）任務：
     1.督導本活動相關工作之規劃與執行。
     2.敦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
     3.確定作業程序。
     4.評定農業金融標竿獎及確定各獎項得獎名單。
     5.其他農金獎相關事宜。
 二、評審委員會
   （一）組成：置委員9至15人，由農金局局長指派專人擔任召集人，主辦單位總經理擔任副召集人，農委會相關單位、主辦單位、協辦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若干人共同組成。

   （二）任務：
     1.審定各獎項評審標準(含各獎項參選資格及應備文件)。
     2.辦理各獎項初審與複審。
     3.提出入圍及建議得獎名單。

   （三）除農業金融標竿獎外，各獎項之初審得分組審查，複審由評審委員會審查。
  三、工作小組：

  由主辦單位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協辦單位代表擔任副召集人，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派員組成，負責農金獎相關幕僚工作。

肆、參選作業
  一、參選對象：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可依獎項類別（如附表一）至多報名2項（重設信用部之農會可另報名參加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
   （二）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二、參選資格：
 （一）各獎項(農業金融標竿獎除外)之參選資格、評審標準及應備文件由評審委員會審定。
 （二）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經農金局依據相關資料檢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選：
 1.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0年度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三）農業金融標竿獎無需報名，由獲得1項特優獎及1項優等獎以上之農漁會取得入圍資格，經農金獎委員會評定後，確定得獎名單。 
三、報名期間：101年5月21日至101年6月20日。
四、報名方式：於報名截止日前，將各項相關文件備齊後，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簽收單為憑）至主辦單位。
五、參選作業說明會：主辦單位於報名期間分北、中、南三區舉辦說明會，俾利參選單位瞭解作業程序。
伍、評審作業：

  一、農業金融標竿獎：

  （一）評選標準：由農金獎委員會審定或授權評審委員會審定，評選標準如附表二。
  （二）符合農業金融標竿獎入圍資格之農漁會，經通知準備相關資料提送主辦單位後，應由總幹事至農金獎委員會進行簡報及接受提問，簡報時間及詢答時間各為15分鐘，總計30分鐘。

  二、營運卓越獎等其餘各獎項：

  （一）評審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審定。
  （二）評審作業分初審、複審兩階段，由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後，就各獎項提出入圍名單，再經複審提出建議得獎名單，相關程序如下：
    1.初審

     （1）初審作業採分組方式進行，審查過程中，必要時得限期請參選者提供相關資料，逾期未補齊者，喪失參選資格。

     （2）評審委員應就審查結果，提出初審意見。
    2.複審
     （1）全體評審委員就分組初審之結果進行複審，並提出入圍及建議得獎名單。如參選案件經評定未有達標準者，該獎項可減少得獎名額或從缺。
       （2）評審委員會得視報名情形，在總得獎名額不變範圍內，斟酌調整各獎項得獎名額。
     （3）評審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評審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3.委員須親自出席會議，並秉持超然、公平、公正、嚴謹負責之原則，進行評審。

    4.評審委員及評選相關工作人員，對於評審過程中所運用之各項資訊及評審結果應負保密義務，非經農委會同意不得對外公開。

陸、農金獎委員會對評審委員會所提入圍及建議得獎名單進行確認，並評定農業金融標竿獎，提報農委會核定後公布。 

柒、表揚及獎勵
一、由主辦單位規劃舉行頒獎典禮，對入圍及得獎單位公開褒揚，授予獎座、 獎牌或獎狀。
  二、參選、入圍及得獎之農漁會列入農（漁）會年度考核。
  三、對於得獎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以及輔導農漁會信用部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全國農業金庫、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及相關上級農漁會，得由農委會函請對有功人員敘獎。

捌、媒體宣導
  一、活動辦理期間發布新聞稿以廣週知。
  二、主辦單位完成表揚程序後得發行得獎專輯、安排媒體專訪及其他方式，向社會各界廣為宣導。

玖、本作業程序經農委會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6屆農金獎獎項類別、入圍名額及獎額表
	獎項名稱
	第6屆農金獎
	參選對象

	
	入圍名額
	得獎名額
	

	
	
	標竿獎
	特優獎
	優等獎
	小計
	

	1.農業金融標竿獎
	　
	1 
	　
	　
	1
	獲1項特優獎及1項
優等獎以上之農漁會

	2.營運卓越獎
	甲組
	6 
	　
	1
	3
	4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乙組
	6 
	　
	1
	3
	4
	

	
	丙組
	6 
	　
	1
	3
	4
	

	
	丁組
	6 
	　
	1
	3
	4
	

	
	小計
	24 
	　
	4
	12
	16
	

	3.資產品質績優獎
	7 
	　
	1
	4
	5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4.資產品質改善獎
	7 
	　
	1
	4
	5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5.專案農貸績效獎
	7 
	　
	1
	4
	5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6.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
	5 
	　
	1
	2
	3
	重設信用部之農會

	7.漁會金融服務獎
	5 
	　
	1
	2
	3
	設有信用部之漁會

	8.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
	12 
	　
	1
	9
	10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9.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
	12 
	　
	1
	9
	10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小  計
	79 
	　
	11
	46
	57
	

	合  計
	79 
	1 
	11 
	46 
	58 
	

	10.農業金融輔導獎
	　
	　
	　
	3
	3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總  計
	79 
	1 
	11 
	49 
	61 
	


第6屆農金獎農業金融標竿獎評選標準

	入圍資格
	評選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獲得1項特優獎及1項優等獎以上之農漁會。


	1.經營績效（50％）
（1）100年底較99年底放款總額成長值與成長率之比較（10％）
（2）100年底較99年底盈餘成長值與成長率之比較（10％）
（3）100年度員工平均盈餘（5％）
（4）100年底存放比率（5％）
（5）100年底逾期放款比率（5％）
（6）100年度淨值報酬率（5％）
（7）100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5％）
（8）100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5％）
2.經營理念及農漁會治理（20％）
（1）經營策略
（2）政策配合度
（3）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4）創新服務及人才培育
3.社會責任及發展願景（30％）
（1） 消費者保護
（2） 會員回饋
（3） 員工福祉
（4） 慈善文教
（5） 社區參與
（6） 未來展望

	1.書面簡報資料。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1.本獎項無需報名，於農金獎委員會初步確認本獎項以外之得獎名單後，通知入圍之農漁會於評選前10日備妥左列資料寄送主辦單位。
2.參加評選之農漁會，應由總幹事至農金獎委員會進行簡報及接受提問，簡報時間為15分鐘為限，答詢時間為15分鐘，總計30分鐘，答詢方式採一問一答，委員提問如超過詢答時間，詢答時間得酌予延長。
3.本獎項係以農漁會整體之經營績效、經營理念及農漁會治理、社會責任及發展願景等三面向綜合評比，評比方式採序位法，依序位法總和評定最後名次。
4.採計期間:
(1)經營績效:100年1月1 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2)經營理念及農漁會治理、社會責任及發展願景：數據性之實蹟以100年度為主，相關之措施、計畫若屬其他年度者，亦可納入簡報說明。
5.簡報內容包括：
 (1)經營理念及農漁會治理：經營策略、農業金融政策之配合與執行、內部稽核與控制及風險控管及資產品質管理、業務創新商品或服務及人力發展與人才培訓辦理成效。
(2)社會責任及發展願景：消費者權益保護、會員服務照顧與回饋、農漁會員工福利、贊助慈善文化教育活動，或捐贈弱勢族群、社區發展與美化環境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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